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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本網上預覽資

料集時，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概覽

南浦是我們的共同控制實體，由本集團擁有51%股權，是我們最大的分銷商。根據弗若

斯特沙利文的資料，於二零一二年，以銷售計，南浦亦是中國最大的包裝食品及飲料分銷

商。南浦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三日進行重組後，南浦由我們通過天喔（福建）食品及天盛酒業

間接擁有51%股權。上海糖業煙酒為一家國有企業，擁有南浦的餘下49%股權。由於並無法

律限制限制股東為國有企業的中國實體採納共同控制實體的架構，故董事認為南浦以共同

控制實體為架構並非不合理。自成立以來，我們一直委聘南浦分銷我們的產品。南浦的分

銷渠道主要集中在華東和華北，與我們的分銷渠道相輔相成。我們相信，與上海糖業煙酒

成立合營公司有利我們拓闊網絡，從而我們可在更廣大的中國市場分銷我們的產品。

有關南浦的資料

南浦的歷史

南浦的成立

南浦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六日在中國成立為一家快速消費食品及消費品的銷售及貿易合

營公司，在中國從事品牌食品、酒類、日常消費品及其他產品分銷業務。成立時，南浦分

別由莆田華南副食品及上海市黃浦糧油食品公司（獨立第三方及國有企業）擁有90%及10%。

南浦二零零一年重組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十六日，南浦由合營公司轉制為有限責任公司。南浦亦進行重組，

重組後分別由莆田華南副食品、上海萬強貿易有限公司（獨立第三方及國有企業）及嚴女士

擁有52.29%、2.97%及44.74%。

南浦二零零二年重組

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食品商店」，一

家由上海糖業煙酒全資擁有的公司，而上海糖業煙酒則由光明集團全資擁有）收購南浦49%

權益（其餘股權分別由莆田華南副食品及嚴女士擁有15.165%及35.835%）。該項投資旨在更

好地利用各股東的競爭優勢及擴大南浦的食品分銷網絡的經營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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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本網上預覽資

料集時，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收購南浦的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三日，南浦透過一連串交易進一步重組。據此，現有股東（第一食品

商店、莆田華南副食品及嚴女士）出售彼等的所有權益，而：

(1) 上海糖業煙酒向第一食品商店收購南浦49%股權，代價為人民幣170,302,594.43

元；

(2) 天喔（福建）食品向嚴女士收購南浦35.835%股權，代價為人民幣124,546,000元；及

(3) 天盛酒業向莆田華南副食品收購南浦15.165%股權，代價為人民幣52,706,600元。

該等收購各自的代價經進行估值後釐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確認，該等收購及應付

代價不違反有關中國法律及法規。

由於該等交易，本集團間接擁有南浦51%權益（透過天喔（福建）食品擁有35.835%及透

過天盛酒業擁有15.165%），而有關南浦的股權架構如下：

附註：

(1) 根據可取得的公開資料，光明集團由上海國資委實益擁有。

有關上海糖業煙酒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本節「有關南浦及上海糖業煙酒的其他資料」

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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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本網上預覽資

料集時，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林先生與南浦的關係及對南浦的貢獻

林先生為南浦的創辦人之一。南浦於一九九二年成立，當時由莆田華南副食品及上海

市黃浦糧食品公司分別擁有90%及10%權益，而林先生則擁有莆田華南食品37.5%權益。南

浦借助林先生與雀巢等國際品牌的聯繫，開始以品牌產品分銷商的身份發展業務。透過引

入第一食品商店作為股東，林先生亦對南浦於二零零二年的重組作出貢獻，繼而為南浦其

後借助國有企業出任股東所作的發展奠定基礎。作為南浦其中一名董事，林先生亦對拓展

南浦所分銷產品種類及將其發展為一系列各式消費品的分銷商有所貢獻，我們相信這對令

南浦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以銷售收益計成為二零一二年中國最大的包裝食品及飲

料分銷商實屬重要。

管理層與本集團重疊

我們的董事會由五名執行董事、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於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一名執行董事及兩名高級管理人員在南浦擔任若干職務，詳情如

下：

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姓名 於南浦的職位

林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董事長）....................... 董事、總經理

陳磊（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董事、副總經理

楊旭怡（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副總經理

林先生與陳磊均為本集團委派加入南浦的董事。林先生為南浦的總經理及陳磊為南浦

的副總經理。彼等的職責及責任主要為出席董事會會議作出重大業務決策，並參與南浦的

日常管理。林先生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擔任南浦的董事兼總經理所收取的酬金分別為人

民幣1.04百萬元、人民幣1.15百萬元、人民幣1.26百萬元及人民幣0.63百萬元。預期於[●]

後，彼將繼續就擔任南浦的董事兼總經理收取每年遞增率約10%的酬金。楊旭怡為南浦的副

總經理，負責監督法律、合規及投資事宜。

除上文披露者外，我們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概無在南浦擔任任何其他職務。鑒於我

們董事會的組成，我們相信，執行董事（林先生除外）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將能夠行使彼等的

獨立判斷，並在董事會決策過程中能夠提供公正的意見，以保障股東的利益。此外，由於

(i)林先生、陳磊及楊旭怡各自均知悉其作為本公司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的職責，該等職責

要求（其中包括）其為本公司的利益並以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且不容許其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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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本網上預覽資

料集時，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董事或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職責與其個人利益之間出現任何利益衝突；及(ii)本集團業務

與南浦業務之間的潛在競爭僅會在有限情況下才產生（有關詳情載於本節下文「業務區分」一

段），彼等所擔任的重疊職務在多數情況下不會影響彼等對本公司履行職責時所需的公正

性。

有關南浦及上海糖業煙酒的其他資料

上海糖業煙酒是中國的糖及黃酒生產商及銷售商，亦為食物品牌代理公司及食品零售

商。上海糖業煙酒由光明集團全資擁有。上海糖業煙酒及光明集團均為國有企業。根據可

取得的公開資料，光明集團由上海國資委實益擁有。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關連交易」

一節。上海糖業煙酒及光明集團與本集團、股東、董事、僱員或任何彼等各自聯繫人概無

任何其他過往或現有關係。

上海糖業煙酒的唯一股東光明集團為大型的全面食品工業集團，涵蓋現代農業、食品

加工、生產及食品分銷。光明集團控制中國的若干連鎖超市。通過南浦與上海糖業煙酒的

合夥關係，董事認為我們更容易打入上海糖業煙酒及光明集團分別擁有的分銷網絡。於最

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無意向上海糖業煙酒收購南浦的49%股權，我們亦不知悉上海糖業

煙酒有計劃出售其於南浦的任何權益。由於上海糖業煙酒擁有的南浦49%股權相當於國有資

產，故根據相關中國法律法規，然而我們無法通過公開投標而直接向上海糖業煙酒收購該

等權益。

除南浦的組織章程細則外，我們並無與上海糖業煙酒訂立與南浦的經營及管理有關的

任何股東協議或其他安排。南浦組織章程細則目前生效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董事會組成（附註） 南浦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其中四名（包括主席）由上

海糖業煙酒委任，餘下三名由天喔（福建）食品及天盛酒

業共同委任。所有董事會決議案必須經出席會議的三分之

二董事通過。

股東大會表決 所有決策須獲南浦三分之二以上股權的持有人同意（不包

括若干重大事項，即： (i)資本增加／減少； (ii)資產質

押；(iii)股份轉移至現有股東以外的一方；(iv)合併、解

散或公司架構變動；(v)有關業務範圍（或任何調整）的決

策；及(vi)修訂組織章程細則，該等事項須獲全體股東一

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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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本網上預覽資

料集時，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附註：過往，於修訂上述的南浦組織章程細則前，按南浦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八月六日的組織章程細

則所載，我們有權透過天喔（福建）食品及天盛酒業共同委任七名董事中的其中四名董事。然

而，由於南浦的組織章程細則於所有關鍵時間均規定董事會層面的決議案經由出席會議的三

分之二董事投票通過，故即使我們有權於所有關鍵時間提名最多四名董事，我們亦未能控制

董事會。按上海糖業煙酒的要求，南浦的組織章程細則(i)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日經修訂，

因此我們有權透過天喔（福建）食品及天盛酒業共同委任六名董事中的其中三名董事；及(ii)於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經修訂，因此我們有權透過天喔（福建）食品及天盛酒業共同委任

七名董事中的其中三名董事。儘管我們最初有權委任四名董事，我們仍同意作出上述修訂，

原因是根據董事會會議的三分之二董事投票規定，我們從未取得董事會的控制權。因此，不

論我們有權委任三名還是四名南浦董事，對我們於南浦董事會的控制權而言並無任何分別，

而此不會改變共同控制實體的架構。

上海糖業煙酒及光明集團參與經營南浦的事項包括(i)根據南浦的組織章程細則，上海

糖業煙酒有權提名南浦董事會內七名董事其中四名董事，(ii)上海糖業煙酒有權提名首席財

務官以監督南浦的財務表現，及(iii)光明集團通過上海糖業煙酒擁有南浦49%股權。

因此，儘管本集團間接擁有南浦51%股權，但本集團在董事會及股東層面均不能控制南

浦。因此，南浦入賬列為共同控制實體，而非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於往績記錄期內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與上海糖業煙酒概無任何有關南浦

管理的糾紛。上海糖業煙酒及光明集團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與本集團的董事及高級管理

人員並無重疊。

南浦的經營規模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南浦及其附屬公司合共有1,657名僱員。南浦擁有及經營

20個銷售辦事處及4個主要分銷中心及倉儲設施，覆蓋中國19個省、市及自治區。

南浦只從事分銷業務，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南浦二零一二年的銷售額約為人

民幣51.8億元，按銷售額計，南浦為中國最大的包裝食品及飲料分銷商。南浦擁有龐大的分

銷網絡，尤其是在華東。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南浦亦為華東最大的包裝食品及飲

料分銷商。南浦於中國包裝食品及飲料分銷渠道的分銷能力擁有極為良好的聲譽，尤其與

國際第三方品牌以及國際商超擁有良好關係。例如，南浦自一九九二年成立後便與雀巢建

立業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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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本網上預覽資

料集時，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下表載列南浦於所示期間的收益、純利、純利率及總資產，僅供參考。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百萬元
（百分比除外）

收益 ....................................... 4,734 5,005 5,175 2,225 2,559

純利 ....................................... 36 41 47 12 14

純利率 .................................. 0.8% 0.8% 0.9% 0.6% 0.5%

總資產 .................................. 2,689 3,139 3,963 3,205 3,555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應收／應付南浦的貿易應收款項及貿易應付款項、有關款項的周

轉日數及其後結算的分析，僅供參考。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與於
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的結餘 十二月

於二零一三年 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六月三十日的 結餘比較的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其後結算 結算百分比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周轉日數除外）

對南浦銷售 .......................... 1,697 1,262 1,336

應收南浦的貿易應收款項 271 274 368 368 100%

周轉日數 .............................. 44 78 87

採購自南浦 .......................... 1,505 1,130 1,039

應付南浦的貿易應付款項 457 356 348 348 100%

周轉日數 .............................. 73 111 110

有關我們應收╱應付南浦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變動的進一步詳情，請參

閱「財務資料－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財務資料－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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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本網上預覽資

料集時，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本集團、南浦及光明集團的業務區分

不同的業務模式

我們業務營運的業務模式有別於南浦，說明如下：

‧ 我們是中國的包裝食品及飲料生產商及分銷商，在業內若干分部擁有領先地位，

以獨特業務模式經營業務，透過在中國的完善分銷網絡生產及分銷各類產品。我們生產及

分銷優質自有品牌產品，同時亦分銷知名第三方品牌產品。

‧ 南浦不會自行生產任何產品，僅從事包裝食品及飲料分銷業務。相比本公司的業

務模式，南浦採取銷量較高但利潤率較低的分銷業務作為業務模式。

本集團與光明集團的競爭

就董事所知，由於光明集團及其聯繫人從事食品生產和銷售，預期光明集團（連同其聯

繫人）與我們之間可能存在若干程度的直接或間接競爭。例如，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就董

事所知，光明集團的若干附屬公司生產「石庫門」及「和酒」品牌的黃酒，而由於我們亦同樣

生產黃酒，因此該業務可能與我們生產的黃酒競爭。我們無法控制我們與光明集團及其聯

繫人之間的競爭。然而，由於黃酒市場龐大，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總零售量超逾

人民幣200億元，而我們生產的黃酒的銷售額僅佔我們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收益約1.8%，故我們認為，現時光明集團（連同其聯繫人）與我們之間的競爭不會對我

們的業務和經營業績迼成重大影響。

向南浦銷售及向南浦回購

銷售及回購安排

於往績記錄期，我們向南浦銷售自有品牌產品及回購部分售予南浦的自有品牌產品

（「銷售及回購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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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示期間根據銷售及回購安排銷售的自有品牌產品總額及回購的自有品牌產品金額

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百萬元

我們向南浦銷售的自有

　品牌產品總額 ................. 867 851 789 341 484

我們自南浦回購的自有

　品牌產品金額 ................. 278 185 117 74 121

經回購抵銷後我們

向南浦銷售自有

　品牌產品淨額 ................. 589 666 672 268 363

於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中，銷售及回購安排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

務報表」入賬，回購金額與買賣總額互相抵銷，以反映銷售及回購交易相連的本質。此外，

於各結算日結束時計入未銷售存貨回購的未變現溢利亦將會透過調整銷售成本進行抵銷。

截至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調整至銷售成本的未變現溢利金額分別為人民幣1百萬元、人民幣4

百萬元、人民幣2百萬元及人民幣2百萬元。

向南浦購買及向南浦售回

此外，於我們自南浦購買若干第三方品牌產品後，我們向南浦售回部分產品（「南浦－

天喔－南浦交易」）。於所示期間根據南浦－天喔－南浦交易所購買的第三方品牌產品金額

及所銷售的第三方品牌產品金額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百萬元

我們向南浦購買的

　第三方品牌產品金額 ..... 1,505 1,130 1,039 468 281

南浦從我們回購的

　第三方品牌產品金額 ..... 689 296 140 7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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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中，根據南浦－天喔－南浦交易買賣第三方品牌產品並無互

相抵銷，以反映購買及其後售回屬獨立交易的本質，即根據南浦－天喔－南浦交易的有關

銷售及銷售成本已於我們的財務報表內反映。

聘用南浦作為分銷商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或任何其他包裝食品及飲料製造商）委聘南浦提供服務具有令人信服的商業理

由。在中國包裝食品及飲料行業，製造商透過已成立的區域分銷商分銷產品乃極為常見的

做法，而南浦的歷史、聲望及規模，以及（尤其在華東）靠近分銷網絡，以及包裝食品及飲

料產品推廣方面的經驗都使南浦成為擔當我們分銷商的不二之選。包裝食品及飲料行業產

品（尤其是新推出產品）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倚賴產品到達終端消費者的能力。因此，南浦

擁有的優勢，其營銷的深度及分銷渠道的廣泛性乃屬關鍵。

此外，如南浦這樣的大型分銷商享有規模經濟效益，並擁有更好的裝備以交叉銷售一

整套產品（尤其是新推出產品）。例如，大型分銷商在與終端零售商或是二級分銷商協同在

現有產品組合合作的基礎上分銷新推出產品時，較小規模分銷商單獨分銷新產品更富有議

價能力。大型分銷商亦對定價（尤其是就新推出產品而言）的管理更趨完善。因此，生產商

通常在特定區域內或是全國唯一委聘一名主要分銷商，以加強新產品在區域或全國的整體

營銷及分銷管理，尤其當產品所處的市場競爭激烈及／或涉及較多層次的分銷渠道。

尤其是，就在南浦擁有唯一分銷權的地區及渠道銷售本公司的產品而言，南浦分擔商

業風險及承擔有關(i)營銷；(ii)貨品運抵其他分銷商或零售商前的儲存；及(iii)物流的全部

成本。

南浦作為我們的分銷商的歷史發展

本集團於一九九六年成立並開始生產食品及零食，當時並沒有設立自有的分銷網絡。

因此，我們聘用南浦於上海分銷我們的食品及零食，並作為第一個推出我們的產品的區

域，後來憑藉南浦，尤其完善的華東地區包裝食品及飲料產品分銷網絡逐漸將產品分銷到

其他華東區域。當我們擴張到華北地區銷售的時候，我們亦委聘南浦作為分銷商，因為南

浦於華北地區已設立分銷網絡，拓展當時與南浦的業務關係，並在華北地區繼續與南浦合

作，在經濟上乃合情合理。

由於本集團逐漸開拓及擴大自有分銷網絡，我們亦因此開始自行分銷產品在南浦作為

我們大部分產品在華東的唯一分銷商的同時，亦會就我們已自行建立分銷能力（如杭州及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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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的即飲渠道）的分銷渠道與南浦訂立回購安排。就二零零七年推出的「天喔茶庄」產品而

言，我們利用南浦作為全國唯一分銷商是因為即飲茶市場競爭極為激烈並且涉及多層分銷

渠道和分銷價格。因此，委聘一個往續顯示過往成功管理這類新產品的全國唯一分銷商對

我們來說非常重要。我們委聘南浦是因為南浦以往分銷新飲料產品的成功經驗，尤其是分

銷即飲涼茶「王老吉」的成功往績。同時，由於即飲茶產品一般會售賣給現代渠道及流通渠

道，而南浦已經與該等渠道建立良好關係，因此給予南浦全國唯一分銷權以借助南浦與該

等渠道的關係在商業上乃合情合理。就我們於二零一零年推出的葡萄酒而言，我們並沒有

利用南浦作為全國唯一分銷商是由於葡萄酒一般售賣給即飲渠道，分銷渠道相對比較簡

單，且價格容易管理。

向南浦銷售自有品牌產品及回購部分該等自有品牌產品

我們委聘南浦為下列產品的分銷商：

1. 食品及零食：華東唯一分銷商及華北非唯一分銷商；

2. 非酒精飲料：全國唯一分銷商；

3. 酒精飲料：華東及華北非唯一分銷商；及

4. 其他產品：華東唯一分銷商及華北非唯一分銷商。

銷售及回購安排的理由

儘管銷售及回購安排並非行業慣例，由一名分銷商於特定地區作為分銷某類產品的唯

一分銷商的情況甚為普遍，然後該名分銷商將委聘其他子分銷商再分銷產品至終端客戶，

這將有助更好地管理地區或全國的產品營銷及分銷，包括定價管理。鑒於南浦作為我們的

分銷商的歷史發展過程及上文所述委聘南浦銷售若干產品的理由，(i)我們使用南浦作為我

們的「天喔茶庄」即飲茶產品的全國唯一分銷商，並回購部分產品在南浦分銷網絡並無覆蓋

的地區進行分銷；及(ii)我們在華東地區回購部分食品及零食、黃酒、醬料及調味品，因為

我們擔任南浦的子分銷商以擴大華東地區的分銷覆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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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東地區內，(i)就「天喔茶庄」即飲茶產品而言及(ii)就食品及零食、黃酒、醬料及調

味品而言，我們不會直接向客戶銷售自有品牌產品，而是與南浦訂立銷售及回購安排，理

由如下：

(i) 在我們的產品推出階段，定價、營銷及分銷方面的整體地區及全國管理對我們的

產品成功至為重要。因此，我們需要借助南浦作為中國最大包裝食品及飲料分銷

商的地位及其於營銷及推廣新產品方面的知識及經驗，以確保我們的茶類產品取

得成功。我們尤其認為維持穩定的產品定價相當重要，而這僅可透過委聘一名主

要分銷商管理我們在全國的產品定價方可達成。倘若我們直接向客戶銷售自有品

牌產品或委聘不同的分銷商，則個別分銷商對我們的即飲茶產品定價可能有所分

別，而這將妨礙我們的產品增長；

(ii) 憑藉南浦在推廣新產品方面的豐富經驗，南浦負責在全國（就即飲茶產品而言）及

在華東（就食品及零食、黃酒、醬料及調味品而言）營銷我們的產品。南浦與子分

銷商的分別是在於南浦作為唯一分銷商負責全國營銷活動的策略及規劃，並承擔

網上及網下的營銷活動的成本，如電視廣告、戶外媒體及在中國不同地區的其他

營銷方式（就我們的即飲茶產品而言）等。此外，南浦亦承擔業務風險，因為南浦

負責(i)向其他分銷商或零售商交貨前的儲存及相關成本；及(ii)在南浦擁有唯一分

銷權的地區及渠道銷售本公司產品的物流及相關成本；

(iii) 我們需時發展全面的分銷網絡，特別是在我們剛進場的地區。隨著我們過往逐步

發展分銷網絡，我們依賴南浦的需要減少，而我們自行分銷產品將可逐步減少對

南浦的依賴。其他詳情請參閱「有關銷售及回購安排的未來計劃」一節；

(iv) 在我們新的即飲茶類產品推出階段，由於我們需要南浦作為該產品的全國唯一分

銷商（其將負責營銷及維持統一價格結構和營銷、儲存及物流的相關成本），我們

與南浦訂立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諒解備忘錄，據此各訂約方同意

南浦擔任我們即飲茶類產品的全國唯一分銷商為期七年，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起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及

(v) 在食品及零食、黃酒、醬料及調味品方面，由於南浦在華東的分銷渠道十分強

大，而我們和南浦各自擁有不同的分銷渠道，故此利用這些網絡增加銷量乃符合

我們的商業利益，因為我們的產品能藉此分銷至華東地區內我們並無分銷渠道的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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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南浦擁有唯一分銷權的自有品牌產品，在南浦擁有唯一分銷權的指定地區，我們

直接銷售產品受到合約限制。因此，我們不得(i)在中國境內任何地區直接銷售我們的即飲

茶產品，直至與南浦訂立的諒解備忘錄期限屆滿（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ii)

在華東直接銷售我們的食品及零食、黃酒、醬料及調味品，直至按相同條款按年與南浦訂

立的個別分銷協議屆滿為止。

受銷售及回購安排規限的產品，在我們設於上海的生產設施產出後，有關產品將交付

至南浦倉庫，費用由南浦承擔，風險則轉移至南浦。至於南浦使用我們作為子分銷商（即天

喔華東渠道）的產品，有關產品將交付至我們的分銷附屬公司，費用由南浦承擔。一般而

言，並無銷售退貨安排，除非能證實產品瑕疵因我們錯誤所致則例外。有關[●]後的銷售及

回購安排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有關銷售及回購安排的未來計劃」一節。

就主要在華東的特定區域或分銷渠道（「天喔華東渠道」），南浦聘用我們（透過我們的分

銷附屬公司）為二級分銷商（即我們購回最初銷售予南浦的一部分自有品牌產品）。這個安排

的原因為：

1. 南浦擔任華東的唯一主要分銷商，而其他分銷商（包括我們的分銷附屬公司）擔任

分銷層次上的二級分銷商，以確保分銷鏈上不同層次的定價政策一致；及

2. 我們不斷在天喔華東渠道建立龐大的分銷能力，尤其是在南浦並無任何分銷能力

的渠道，但仍將利用南浦作為華東的唯一分銷商，這是南浦作為分銷商的優勢所

致。

天喔華東渠道(i)就即飲渠道或第三方分銷商而言為上海、江蘇、浙江（杭州）；及(ii)就

即飲渠道、現代零售渠道（即連鎖超市及便利店）、流通渠道及其他渠道以及第三方分銷渠

道而言為浙江（寧波）。

換言之，由於我們已經在特定地區或渠道建立了分銷能力，並在那些地區或渠道停止

依賴南浦的分銷能力，故南浦在華東的分銷渠道與我們在華東的分銷渠道並沒有衝突。

為僅作說明用途，於二零一二年，南浦一般就我們回購的產品標高價格1%至15%不

等，乃根據不同產品的可得性、需求及數量的不同狀況而定。

以下為列出向南浦銷售自有品牌產品，以及我們回購部分該等自有品牌產品的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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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本網上預覽資

料集時，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1. 食品及零食

附註：

1. 南浦為我們的華東唯一分銷商。在華東，南浦聘用我們為其並無分銷能力的若干特定地理

範圍及／或分銷渠道（即「天喔華東渠道」）的子分銷商。

2. 非酒精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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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本網上預覽資

料集時，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附註：

(1) 南浦為我們「天喔茶庄」即飲茶產品的全國唯一分銷商。聘用全國唯一分銷商的原因為我們

可借助南浦作為中國最大包裝食品及飲料分銷商的地位以及其營銷和推廣新產品方面的知

識和經驗。

(2) 南浦透過其在華東及華北的渠道分銷非酒精產品。在華東，南浦聘用我們為於天喔華東渠

道的子分銷商。

3. 酒精飲料

附註：

(1) 在我們的葡萄酒方面，南浦為我們的華東及華北非唯一分銷商。我們在華東透過天喔華東

渠道直接銷售而並非為南浦擔當在天喔華東渠道的二級分銷商。

(2) 在我們的黃酒方面，南浦為華東及華北非唯一分銷商。我們在華東透過天喔華東渠道直接

銷售而並非為南浦擔當在天喔華東渠道的二級分銷商。

(3) 我們並無向華中、華南及華西地區分銷任何我們的黃酒。倘我們將來決定向該等地區分銷

黃酒，則該等產品將由我們直接分銷至位於該等地區的第三方分銷商或直接零售商。

(4) 基於黃酒的地區性質，黃酒目前只在華東及華北銷售（而我們亦只在華東生產黃酒）；因

此，葡萄酒及黃酒的分銷架構並不相同，為方便起見，我們聘用南浦作為該等地區的總分

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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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本網上預覽資

料集時，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4. 其他產品

附註：

(1) 醬料及調味品方面（此產品現只在華東生產），南浦為我們的華東及華北唯一分銷商，因為

該等產品只在華東及華北銷售，為方便起見，我們聘用南浦為該等地區的總分銷商。在華

東，南浦聘用我們為其於天喔華東渠道的子分銷商。

(2) 我們並無向華中、華南及華西分銷我們的醬料及調味品。倘我們將來決定向該等地區分銷

醬料及調味品，該等產品將由我們直接分銷至第三方分銷商或直接零售商。

銷售及回購安排

根據聯席保薦人審閱上述由本集團與南浦訂立的銷售及回購安排（「銷售及回購安

排」），以及考慮到(a)委聘南浦為我們產品的唯一分銷商的商業理由（包括但不限於南浦的行

業領導地位）、(b)我們產品的競爭性質、(c)我們繼續建立我們本身分銷網絡的事實、(d)聯

席保薦人審閱本集團向南浦回購自有品牌產品的子分銷合約條款以及南浦與獨立第三方的

合約條款，及(e)我們計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減少採用南浦，[●]認為銷售及回

購安排乃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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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本網上預覽資

料集時，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向南浦購買第三方品牌產品

我們向南浦採購南浦擁有分銷權的若干第三方品牌產品。本集團有時向南浦而非直接

向生產商採購第三方品牌產品，原因為：

1. 南浦可能已獲生產商授予該等產品的唯一分銷權。在此情況下，有關生產商一般

不會與南浦以外的其他公司直接交易；及

2. 相比我們直接向有關生產商購買第三方品牌產品，我們可以較優惠的價格向南浦

購買該等產品。某些生產商僅希望做大額購買訂單交易。在某些情況下，倘我們購買第三方

品牌產品的數量不夠大，我們或不能直接向生產商採購產品或不能以較低廉的價格取得該

等產品。因此，向南浦購買部分第三方品牌產品對我們而言在商業上更加方便或可行。

南浦的分銷網絡集中於華東及華北。除我們擁有天喔華東渠道的華東地區外，由於南

浦及本集團的分銷網絡並不重𠋥，在其自身並無分銷能力的情況下，南浦向我們銷售產品

可使其通過我們的分銷網絡打入中國市場。

我們向南浦購買第三方品牌產品（如加州樂事（「加州樂事」）及保樂力加酒精飲料以及雀

巢（「雀巢」）食品及零食），其後分銷至南浦擁有唯一分銷權但我們擁有分銷能力的地區或渠

道。

進行南浦－天喔－南浦交易的理由

過往，發生向南浦購買第三方品牌產品但由於南浦存貨短缺，故將相同產品銷回南浦

以滿足其本身訂單的情況。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以及截至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向南浦購買的第三方品牌產品金額分別約人民幣1,505百萬

元、人民幣1,130百萬元、人民幣1,039百萬元及人民幣281百萬元。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

一年及二零一二年，以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南浦向我們購回的第三方

品牌產品金額分別約人民幣689百萬元、人民幣296百萬元、人民幣140百萬元及人民幣18百

萬元。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以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我們就南浦－天喔－南浦交易收取的標高價格總額分別約為人民幣28.5百萬元、人民幣

13.2百萬元、人民幣4.9百萬元及人民幣0.6百萬元。標高的價格於往績記錄期下跌，主要由

於南浦向我們購回的產品金額下跌以及購回產品組合變動所致。

於我們向南浦購買第三方品牌產品（主要包括酒精飲料）後，可能發生南浦未必有足夠

即時存貨以滿足其他客戶需求的情況。在此情況下，如我們擁有足夠存貨，且我們並無預

見我們的客戶有足夠需求以購買該等產品以及並無第三方按南浦的相同價格及數量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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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本網上預覽資

料集時，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其他報價購買該等產品，則我們一般同意向南浦售回原先從其購買的部分第三方品牌產

品，以滿足其本身的需求。此舉有助我們按一般銷售條款降低存貨水平，並改善我們的存

貨周轉率，且我們相信此舉在商業上合情合理。該銷售及回購安排於南浦的財務報表內對

銷。

於二零一零年，中國的若干酒精飲料需求強勁。由於南浦為該等酒精飲料的華東唯一

分銷商，故我們向南浦購買產品以滿足我們客戶對酒精飲料的潛在需求。然而，於二零一

零年，南浦並無擁有足夠存貨以滿足其本身的訂單需求，而我們擁有足夠存貨滿足我們本

身客戶的需求，故我們將產品售回予南浦。

為僅作說明用途，於二零一二年，我們一般就南浦回購的產品標高價格1%至6%不等，

乃計及不同產品的可得性、需求及數量的不同狀況等因素。

南浦向我們回購並非為常規活動，乃視乎是否有需要、我們是否擁有足夠存貨及我們

是否預料到我們的其他客戶有按南浦提出的相同價格及數量購買該等產品的足夠需求。

分銷協議

就上述向南浦購買產品的事項而言，我們的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與南浦的

有關附屬公司訂立多份一年期分銷協議。該等分銷協議的主要條款載於下文。

年期 ：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目的 ： 有關本集團及其附屬公司購買及分銷由南浦的附屬公司分

銷的各類食品及飲料的分銷協議

分銷區域 ： 見上文

採購價 ： 由南浦的附屬公司不時釐定

付款條款 ： 於交付後三十日內付款

利息 ： 逾期付款將按銀行貸款利率計息

交付 ： 交付後風險轉移

退貨政策 : 雙方確認有缺陷的產品或雙方同意的其他可退款情況

續訂協議 : ‧ 雙方應於分銷協議屆滿前一個月開始磋商，以續訂分

銷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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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本網上預覽資

料集時，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 倘現有分銷協議屆滿後雙方仍在進行交易，現有分銷

協議應保持有效直至新分銷協議訂立為止

根據聯席保薦人審閱本集團向南浦購買第三方品牌產品的銷售合約條款，以及南浦與

獨立第三方的合約條款，[●]並無注意到任何事情須提呈使人聯想到與南浦的過往交易並無

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

利用南浦的分銷渠道

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以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我們向南浦的銷售額分別佔我們銷售額的44.8%、33.3%、31.4%及27.1%。於二零一零

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以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緊次於南浦的

五大客戶分別合共佔我們銷售額的11.4%、16.0%、15.6%及12.9%。

隨著我們逐步委聘更多第三方分銷商分銷我們的產品及發展我們的分銷網絡和擴大我

們的分銷渠道，我們於往績記錄期內向南浦銷售的百分比已減少，並預期該趨勢將會持

續。

有關銷售及回購安排的未來計劃

有關「天喔茶庄」品牌產品

我們與南浦訂立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諒解備忘錄，據此，各訂約方同

意南浦擔任全國唯一分銷商為期七年，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我們將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後不再委聘南浦為「天喔茶庄」品牌非酒精飲

料產品的全國唯一分銷商。此後，我們將僅委聘南浦為華東唯一分銷商，因為南浦在華東

擁有龐大的分銷網絡。我們將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後直接銷售產品予我們位於

華北、華中、華南及華西的分銷商及零售商，惟南浦已獲零售商（大賣場及連鎖超市）委聘

為唯一分銷夥伴的地區除外。

就華東而言，倘我們已在華東設立銷售公司，我們將在該等地區擔任南浦的子分銷

商。

有關其他自有品牌產品

南浦目前在華東及華北分銷我們的食品及零食、醬料及調味品、黃酒及葡萄酒分銷

商。我們將不會委聘南浦為華東及華北以外地區的分銷商，惟南浦已獲零售商（大賣場及連

鎖超市）委聘為唯一分銷夥伴的地區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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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本網上預覽資

料集時，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就華東而言，倘我們在華東設立銷售公司，我們將直接於天喔華東渠道銷售及及不會

在該等地區擔任南浦的子分銷商。

就華北而言，我們將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後不再委聘南浦為華北分銷商。

在此之前，倘我們已在華北設立銷售公司，我們將透過該等銷售公司直接銷售我們的產

品，而不再委聘南浦為該等華北地區的分銷商。

誠如上文「利用南浦的分銷渠道」一段所解釋，我們向南浦進行銷售的百分比於往績記

錄期內一直下降，而我們向緊次於南浦的五大客戶進行銷售的金額則一直增加，原因是我

們逐步委聘更多第三方分銷商分銷我們的產品、發展我們的分銷網絡及擴大我們的分銷渠

道。我們預期該趨勢將於日後持續。因此，董事認為有關銷售及回購安排的未來計劃將不

會限制我們的增長。

我們計劃擴大分銷網絡及在華東地區其他城市銷售我們的自有品牌產品。如實現此計

劃，我們將直接於天喔華東渠道銷售及及不會在有關地區擔任南浦的子分銷商。

我們已與南浦訂立年度分銷協議以管限與我們進行交易的條款。此外，我們與南浦於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訂立諒解備忘錄，據此，訂約雙方同意南浦擔任「天喔茶庄」品

牌產品的全國唯一分銷商，直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

我們的分銷網絡擴充使我們能夠自行分銷產品，並因而減少對南浦的依賴，我們將於

現有年度分銷協議屆滿時與南浦磋商訂立盡量減低銷售及回購安排的數量，或磋商南浦能

就自有品牌產品收取的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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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本網上預覽資

料集時，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關連交易

聯交所視南浦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我們與南浦的交易將須遵守規則第十四A

章的規定。根據規則第14A.06條，聯交所視南浦為本公司的一名關連人士，理由如下：

1. 本集團過往有權委任南浦七名董事中的四名董事，且南浦與本集團的重複管理意

味著本集團有能力對南浦的決定及業務經營行使重大影響力；

2. 按金錢價值計，本集團對南浦的依賴依然重大，且銷售及回購安排並裶行業慣

例；及

3. 視南浦為本公司一名關連人士將會加強本集團與南浦之間所進行交易的透明度，

並為我們的股東提供根據規則第十四A章審閱及批准我們日後與南浦的交易的機會。

根據規則第2.15條，林先生被視為於本集團與南浦進行的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理由如

下：

1. 林先生目前為南浦的董事兼總經理，且他的職責為主要參與董事會會議以作出主

要業務決策，且他參與南浦的日常管理；

2. 林先生為南浦的創辦人之一。過往，南浦由莆田華南副食品擁有90%，而林先生擁

有莆田華南副食品37.5%股權。南浦透過利用林先生的與國際品牌如雀巢的關係開始發展為

一間品牌產品分銷商。林先生亦於二零零二年引入第一食品連鎖為南浦的股東；及

3. 於往績記錄期內，林先生作為南浦董事及總經理而收取的薪酬總額約人民幣4.08百

萬元，高於林先生作為本公司董事所收取的薪酬總額。

鑒於上述理由，林先生及他的聯繫人將會於相關股東大會就批准與南浦的交易或安排

的所有決議案放棄投票。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與「關連交易」一節。

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以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向南浦銷售的總金額（經對銷銷售及回購安排前）分別約人民幣1,975百萬元、人民幣

1,446百萬元、人民幣1,453百萬元及人民幣746百萬元。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

一二年，以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南浦銷售的總金額（經對銷銷售及回

購安排後）分別約人民幣1,697百萬元、人民幣1,262百萬元、人民幣1,336百萬元及人民幣

625百萬元，分別佔我們於各自期內的銷售總額約44.8%、33.3%、31.4%及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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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本網上預覽資

料集時，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以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採購自南浦的總金額（經對銷銷售及回購安排前）分別約人民幣1,783百萬元、人民幣

1,315百萬元、人民幣1,156百萬元及人民幣402百萬元。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

一二年，以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採購自南浦的總金額（經對銷銷售及回

購安排後）分別約人民幣1,505百萬元、人民幣1,130百萬元、人民幣1,039百萬元及人民幣

281百萬元，分別佔我們於各自期內的採購總額約44.4%、32.7%、23.9%及13.4%。

除我們與南浦所訂立將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的分銷協議外，我們與南浦

並無訂立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如我們未能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就本集團與南

浦將予訂立的交易獲得獨立股東批准，則我們將不會違反已與南浦訂立的任何分銷協議，

但我們將不能與南浦進行交易，從而可能會對我們的業務、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及增長造

成重大及不利影響。我們與南浦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訂立的諒解備忘錄，據此各

訂約方同意南浦將作為我們即飲茶產品的獨家全國分銷商，為期七年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

日起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諒解備忘錄僅反映我們與南浦之間的商業諒解，倘

若我們無法取得獨立股東批准本集團與南浦將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後訂立的交

易，並無法律後果。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風險因素－與我們的業務有關的風險－我們

依賴南浦（我們的共同控制實體）分銷及供應大部分產品。」。


